茂名滨海新区大竹洲海洋产业园（海洋牧场类）二期项目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目前环评编制单位已编制完成《茂名滨海新区大竹洲海洋产业园（海洋牧场类）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为广泛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进一步做好编制工作，现将本项目环境应相关信息公司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茂名滨海新区大竹洲海洋产业园（海洋牧场类）二期项目
（2）建设单位：茂名滨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建设地址：项目位置位于茂名市滨海新区大竹洲岛北侧海域，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21°27'08.532"，东经111°22'02.385"。
（4）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在养殖区域内投放100个HDPE-C90圆形重力式网箱，开展海水养殖活动，养殖品种为金鲳鱼、泥猛鱼和军曹鱼，预计年产渔获量3000吨。
本项目施工期间和营运期间将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项目配置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噪声、大气污染物等能达标排放，确保废水、固废合理合法处置，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最大程度地减缓本项目施工建设和运营实施对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
二、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https://www.alipan.com/s/mGexMR63STy（提取码: tz14），任何单位或个人可通过此网络链接查看《茂名滨海新区大竹洲海洋产业园（海洋牧场类）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纸质报告书：即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与委托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茂名滨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工，电话：15219889311
邮箱：323431302@qq.com；
联系地址：茂名市滨海新区博贺湾大道保利海湾城中宇花园6号604房
评价单位：广东澜海环境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电话：16624618502
邮箱：3592014066@qq.com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按照环评公参相关规定，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是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获取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www.alipan.com/s/mGexMR63STy（提取码: tz14）。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有意见或建议，可通过此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反馈。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方式和途径
按照环评公参相关规定本次公示及意见收集起止时间为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29日(10个工作日，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在此期间，公企均可通过理场提交、邮寄信函或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及时反馈。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公司重诺不会用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6、 相关说明事项
（1） 主要征求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2）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3） 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意见表格式和内容来源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生态环境部2018年第48号公告的配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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